附件2：

现场资格审查有关要求及所需提交材料

一、有关要求
应聘人员按照规定时间、地点和要求提交相关材料进行审核。其中，说明类材料提交原件，由沂源县卫生健康局或招聘单位留存；证书、档案类材料提交原件和复印件，审核后原件退回，复印件由沂源县卫生健康局或招聘单位留存；档案类材料无法提交原件的，可提交加盖档案保管部门公章的复印件，由沂源县卫生健康局或招聘单位留存。
2、 需提交的材料
（一）报名表。
（二）本人身份证原件、复印件各一份。身份证丢失的可提交临时身份证。
香港和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应聘的，还需提供《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》，台湾居民应聘的，还需提供《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》。
（三）学历、学位、专业有关证书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，具体包括：
1.符合岗位学历、专业要求的学历证书。
学历证书还需要提供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。（可从“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”学历查询中下载打印）。招聘岗位要求具体专业、应聘人员学历证书上注明的专业为一级学科（类）的，还需提交学校出具的所学具体专业的说明。
招聘岗位要求具体方向、应聘人员学历证书上未注明的，还需提交能体现具体方向的就业推荐表、毕业论文答辩登记表、成绩单、学校出具的相关情况说明等材料之一。
2.招聘岗位有学位要求的，还需提交与学历证书相对应的学位证书。学位证明还需要提供学位认证报告（可从“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”进行查询打印）。
3.国（境）外高校毕业生应聘的，还须提交教育部门出具的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和成绩单（附有资质的机构出具的翻译件）等材料。
2. 4.尚未取得学历、学位证书的普通高校2026年应届毕业生，符合教研厅〔2016〕2号和教研厅函〔2019〕1号规定自2016年12月1日后录取且2026年毕业的非全日制研究生，提交学校核发的就业推荐表或学校相关部门出具的学历（专业）学位情况说明（可参照附件3样式出具）等其他材料；尚未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与国（境）内普通高校2026年应届毕业生同期毕业的留学回国人员需提交成绩单（附有资质的机构出具的翻译件）及规定时间内可取得学历学位证书和学历学位认证材料的承诺书；已取得学历学位证书、尚未取得学历学位认证的与国（境）内普通高校2026年应届毕业生同期毕业的留学回国人员提交学历学位证书及成绩单（附有资质的机构出具的翻译件），并作出规定时间内可取得学历学位认证的承诺。

5.按照新旧专业对应关系应聘的人员，属于根据所学方向不同分别划入不同专业情况的，应聘人员还需提交能说明所学具体方向的相关材料，由招聘单位认定是否符合岗位要求。
（四）招聘岗位要求的医师资格证书。医师执业证须自注册之日起，按时参加医师定期考核并合格。对有规培合格要求的岗位，需提交规培合格材料或无需进行规培的说明材料。证书丢失的，可提交具有同等效力的公布文件、登记表等材料。
相关资格证书，应在2026年6月12日以前取得。对于2026年新考取相关资格证书的，可暂提交已通过考试的成绩单，但最晚必须于2026年7月31日提交相关资格证书原件进行审核，否则，取消其聘用资格。
（五）属无业人员的需提交处于无业状态的个人书面承诺（可参照附件4样式出具）。在职人员（含已签订就业协议人员）应聘的，还需提交有用人权限部门或单位（就业协议单位）出具的同意应聘（可参照附件5样式出具）或解聘材料。
劳务派遣人员应聘的，提交的同意应聘或解聘材料需同时加盖派遣单位和工作单位公章。
公办中小学（幼儿园）在编教师应聘的，还需同时提交县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应聘或解聘材料。
其中，报名时属在职人员、后解除劳动关系的，应提交解除劳动合同书、解除就业协议书等材料之一或档案代理部门出具的未就业说明（时间应在报名时间之后）。报名时无工作单位的不需要提交。
对在职人员出具同意应聘或解聘材料确有困难的，经沂源县卫生健康局和招聘单位同意，可在考察或体检时提供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六）招聘岗位要求的其他相关材料。
为提高审查工作效率，应聘人员参加现场资格审查时，提前将以上所需材料按上述顺序排好，交给现场审查人员审查。



